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与国有企业
创新架构

练雨庆
（上海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破除行政垄断的重要举措，其通过重塑市场竞争和治理环境深刻影

响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文章以2012—2022年中国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创新决策权配

置的视角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显著促进

国有企业采用分散式创新架构，并且当企业融资约束低、异地子公司数量多、研发背景高管占比低以及

高管业绩压力大时，这种创新架构分散化趋势尤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强市

场竞争强度、改善公司内外部治理环境影响企业创新架构选择。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推动的分散式创新架构有助于提升企业创新质量。文章探究了影响企业创新架构的前因，为国有企业

在制度变革背景下优化创新组织模式、提升创新质量提供了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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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有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提升创新能力不仅需要

持续投入创新资源，也有赖于组织架构的优化调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加快企业组

织形态变革，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中国特色

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也指出，要坚持以制度建设促发展，推动公司治理结构和组织形态创

新。总体上，企业既可以由母公司或总部集中负责创新活动，形成“集中式”创新架构，也可以

将创新活动授权给下级子公司，形成“分散式”创新架构（何文龙和沈睿，2016；Arora等，2014）。

不同的创新架构对应着不同的决策分工、信息处理方式和资源配置模式，不仅关系到企业最终

的创新成果，还会影响整个国家的技术变革（何文龙和沈睿，2016；Arora等，2014；Frankel，1955；

Teece，1996）。然而，许多国有企业却忽略了创新架构优化的重要性，仍维持着传统的组织模

式，管理层级过多、链条过长和结构僵化等问题较为突出（郑晟祺等，2025）。因此，如何推动国

有企业构建更有效率的创新架构，已成为提升国有企业乃至国家创新实力的一项重要议题。

根据权变理论，企业所呈现的创新架构是对外部环境特征的适应性选择。因此，要挖掘能够

驱使国有企业创新架构优化的潜在动因，就有必要将分析视角延伸至其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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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研究普遍认为，国有企业长期处于一种由政府主导塑造的外部环境之中，地方保护主义与

行政性资源配置使其在市场准入、要素获取和竞争地位等方面享有隐性优势，导致其面临的市

场化约束相对不足（刘瑞明和石磊，2010；林毅夫和李志赟，2004）。201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

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深刻重

塑了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和外部治理环境。该制度旨在破除行政垄断，让市场更好地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其将规制主体明确为以政府为核心的政策制定机关，从市场准入

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经营生产成本以及生产经营行为四方面对政府政策制定提出了

要求，从源头上限制了阻碍市场公平竞争政策的出台。从具体内容来看，一方面，该制度规定

政府“不得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者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

场竞争”，促进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另一方面，该制度规定政府“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

惠政策”，抑制了政府资源向特定企业的倾斜，促进了资源配置的公平性。对于与政府联系较为

紧密的国有企业而言，该制度为考察外部环境变化如何影响其内部创新活动的组织方式与决

策机制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研究场景。那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引致的外部环境变化能否驱

动国有企业创新架构变革？其具体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是什么？回答这些问题有助于厘清外

部制度环境变化与国有企业创新架构调整的内在逻辑，从而推动国有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2012—2022年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检验了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显著

促进国有企业采取分散式创新架构。机制分析表明，增强市场竞争强度和改善公司内外部治理

环境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架构变革的主要因素。异质性检验表明，在融

资约束低、异地子公司数量多、研发背景高管占比低和高管业绩压力大的国有企业中，《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对创新架构分散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推动的分散式创新架构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创新质量。

本文的增量贡献有以下三方面：第一，已有研究从研发投入、创新活动类型、创新质量和创

新绩效等方面考察了企业创新架构的经济后果（徐飞和杨冕，2022；Argyres和Silverman，2004；

Arora等，2014；Lahiri，2010），研究较少涉及影响企业创新架构的前因，而本文拓展了有关企业

创新架构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推动国有企业建立分散

式创新架构。第二，已有研究仅探讨了该制度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刘冰冰和刘戒骄，2023；

杨兴全和张可欣，2023），而本文进一步挖掘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

从组织结构角度考察了该制度能否从根本上重塑国有企业的创新架构。第三，从现实意义来

看，我国国有企业大多以集团形式存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国有企业管理者在当前不断变

化的外部环境中优化创新架构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参考。

二、  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一）企业组织架构影响因素

企业创新架构本质上是创新决策权在集团不同层级间的配置结果，是组织架构在创新活

动中的体现。已有文献主要基于三类观点来探讨企业组织架构的影响因素。

其一，“资源观”（潘怡麟等，2018；谭洪涛和陈瑶，2019）。该观点认为，在分权模式下，子公

司容易各行其是，从而导致各子公司或投资项目间资源“冗余”“不足”的现象并存。而在集权模

式下，资金、人力资源和关键信息由总部集中掌控并进行整体统筹，规章制度由总部统一制

定，这不仅有助于发挥资源集中效应，为投资项目提供充足的资源和制度保障，达到“集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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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大事”的目的，还能够发挥企业内部市场功能，实现子公司或投资项目之间的资源互补，强化

协同效应（谭洪涛和陈瑶，2019）。

其二，“效率观”。该观点强调分权模式实现了决策者与信息持有者的统一，降低了信息成

本，从而提高了决策效率（Hayek，1945）。其中，信息成本包括信息的传递成本与缺乏信息的决

策效率损失。基于此，已有文献发现，当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越激烈、不确定性越高时，组织信

息过载程度的提升越有可能使企业将权力下放，以实现决策者和信息拥有者的统一，从而避免

集权下的信息延迟。Marin和Verdier（2008）、Guadalupe和Wulf（2010）的研究发现，贸易自由化后

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企业专业化模式也发生了变化，更可能将权力下放到企业的较低层次，以

激发部门经理的专有知识和创新动力。此外，Rantakari（2013）通过数理模型论证了当环境波动

性高时，分权能够通过更强的信息激励提升企业绩效。Liu等（2018）基于中国场景的研究发现，

由于子公司更加贴近市场，当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越高时，企业越可能分权。邓博夫等（2019）通

过问卷调查发现，经营环境不确定性会增加企业对信息效率的需求，从而促进会计分权。

其三，“治理观”。该观点认为在分权模式下，代理人可能出于自利动机而将资源用于偏离

集团整体利益的活动中，如过度投资、管理层在职消费和私人福利等，而集权模式能够减少集

团内部的委托—代理链条，有利于强化总部对子公司投入与产出的监督，减少子公司机会主义

行为（Jensen和Meckling，1976）。基于此，已有研究发现分权的组织架构能否实现还受企业治理

环境与监督成本的约束。蓝紫文和李增泉（2023）的研究发现，财务共享中心能够通过降低企业

内部的监督成本、提升企业内部信息透明度来推动组织结构向分权演化。Bloom等（2012）研究

发现，高信任度与强法治环境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保障契约执行来推动企业分权。而李文

贵（2020）的研究则发现，当地区信任水平较低时，民营企业的决策权配置更为集中，这种集中

有助于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利益冲突。Jensen和Heckling（1995）提出的理论框架则将“效

率观”与“治理观”相结合。该理论认为，集权管理虽能降低代理成本，但也会增加信息成本，而

分权管理在降低信息成本的同时，也会导致较高的代理成本，因此最优的组织架构应该使代理

成本与信息成本之和最小。

综上所述，尽管已有部分文献探讨了影响组织架构选择的因素，但其在研究对象方面主要

关注组织中一般化的权力配置问题，而较少关注国有企业中与创新活动有关的权力配置问题。

此外，在研究视角方面，尚未有文献基于中国场景关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一重要的顶层

制度对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基于此，本文将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探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

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根 据 已 有 研 究 ， 《 公 平 竞 争 审 查 制 度 》 对 国 有 企 业 的 影 响 可 概 括 为 以 下 三 种 效 应 ： 其

一，《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定政府“不得设置明显不必要或者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

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了市场竞争的充分性，发挥了市场竞争效应

（刘冰冰和刘戒骄，2023）。其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约束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改善了

企业的治理环境，发挥了公司治理效应（刘慧和綦建红，2022）。其三，《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

定政府“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通过减少政府隐性担保与资源倾斜，减少了关联

企业的资源可得性，发挥了资源约束效应（刘斌和赖洁基，2021）。本文将从上述三种效应出发，

基于“效率观”“治理观”“资源观”理论，构建一个竞争性的理论框架，深入解析《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影响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双重路径。具体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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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观”与“治理观”

市场竞争效应 提高集中式创新架构下的信息成本

促进分散式创新架构
公
平
竞
争
审
查
制
度

公司治理效应 降低分散式创新架构下的代理成本

资源约束效应 提高集中式创新架构下的资源集中优势 促进集中式创新架构

“资源观”

 
图 1    理论分析框架

 

1.《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市场竞争效应和公司治理效应促进国有企业建立分散式

创新架构。首先，《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增强市场竞争提高集中式创新架构下的信息成本，

从而推动企业采用分散式创新架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明确规定政府“不得设置明显不必

要或者超出实际需要的准入和退出条件，排斥或者限制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打破了政府人

为设置的市场准入壁垒，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根据经典产业组织理论，市场自由度的

提升会导致大量企业的涌入，进而增加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在企业集团内部，子公司通

常处于业务流程和市场一线，更直接接触客户需求与技术应用场景，因而更容易获取关于产品

改进和技术升级的专有信息，并识别潜在的创新机会（谭洪涛和陈瑶，2019）。在集中式创新架

构下，上述一线信息需要逐级向母公司汇集，由母公司统一处理并作出创新决策。然而，《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导致的市场竞争加剧，使母公司面临更为复杂的信息环境和更高难度的信息

处理过程，提升了母公司的信息过载程度（曹春方等，2024）。此时，母公司管理层可能缺乏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来学习并评估子公司所传递的创新信息，更容易出现创新决策延迟或失误，进而

放大了集权模式下的信息成本（Ethiraj和Levinthal，2004；Graham等，2015）。相比之下，将创新决

策权下放至子公司，可以使掌握一线市场知识的主体直接参与创新决策，减少跨层级信息传递

所带来的损耗与时滞。例如，东风集团借助子公司奕派科技，将研发团队部署在市场一线，从

而实现“研发—制造—用户”的快速反馈循环。由此可见，《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提升了市场竞争

程度，而在此背景下，分散式创新架构通过实现创新决策主体与创新专有知识主体的统一，能

够有效缓解竞争加剧导致的母公司信息处理压力，提升创新决策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其次，《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从外部、内部两方面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环境，降低分散式

创新架构下的代理成本，从而推动企业采用分散式创新架构。企业是否能够实现分散式创新架

构还取决于代理成本的高低，若企业治理环境较差，则权力下放可能导致母公司对子公司监督不

足、创新资源被滥用或创新方向偏离集团战略等问题（徐飞和杨冕，2022；张会丽和吴有红，2011）。

具体而言，一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吸引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加强外部监督，

从而改善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要求政府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遵循统一、

公开和非歧视的原则，并且明确列示审查原则和审查标准，减少了因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引发

的制度不确定性，从而向市场释放当地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积极信号。地区形象会对企业形象

产生系统性影响，营商环境的改善会促进当地企业形象和声誉的改善，从而形成一种“广告效

应”，为企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关注（何雁等，2023；Barber和Odean，2008）。进一步地，投资者关

注不仅能够起到直接的监督作用，使企业内部代理人的不当行为更容易被发现，还能够吸引其

他外部监督力量，共同发挥治理作用，约束代理人自利行为，降低分散式创新架构的代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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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莹丹，2015；吕敏康和刘拯，2015）。

另一方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还能够促使企业提升内部治理水平。在制度实施前，政府

使用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的行为会诱发企业进行权力寻租，进而催生政企之间的腐败网络，该

网络会不断扩张，逐渐侵蚀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Domadenik等，2016；Faccio，2006）。然而，《公

平竞争审查制度》限制政府出台或实施影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行为的政策，压缩了企业的寻

租空间，从而降低了企业内部控制和监督体系受到腐蚀的可能，有助于内部治理水平的稳步提

升和恢复。与此同时，当寻租受限时，企业会转向更市场化的经营模式，从而更有动力通过改

善内部治理提升企业透明度，以获取市场信任（荣祉翔和夏立军，2024）。良好的内部治理有利

于降低母子公司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代理成本，从而提高企业内部创新活动的透明度与可问

责性，为分散式创新架构的建立创造条件。综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通过提升企业的内外部

治理水平降低企业内部的代理成本，使其能够在更加可控的治理环境中将创新决策权下放至

子公司。

综合上述两类效应，基于Jensen和Heckling

（1995）提出的理论框架，本文认为在《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实施后，企业集权导致的信息成本由

A1向上移动至A2，分权导致的代理成本由B1向

下 移 动 至B2， 导 致 最 佳 创 新 架 构 由M移 动 至

M1， 体 现 为 更 加 分 散 化 （ 见 图2） 。 基 于 上 述 分

析，本文提出假说H1a。

H1a：《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推动国有企

业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

2.《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资源约束效应促进国有企业建立集中式创新架构。在制

度实施前，由于国有企业往往承担了更多的政策性负担，政府会给予其大量补贴作为补偿。然

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规定不得违法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包括财政奖励、补贴和优惠

价格的土地等，显著压缩了地方政府向企业进行“政策性输血”的空间（鄢姿俏和李婉丽，2023）。

在外部资源支持弱化的情况下，企业能够动员和支配的创新资源总量趋于收紧，如何有效使用

有限的创新资源变得格外关键。在集中式创新架构下，总部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亲自参与创

新决策全过程，确保成员企业创新活动不会偏离集团目标，避免了分散式创新下成员企业无效

创新现象，从而提高有限创新资源的使用效率（潘怡麟等，2018）。此外，创新是一项资金需求量

大、持续时间长的活动（Chemmanur等，2014）。在资源受限的情形下，分散的资源配置难以形成

持续稳定的投入保障，而通过集中内部资金和要素配置，企业集团更容易发挥“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协同优势和规模效应（谭洪涛和陈瑶，2019）。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对立假说H1b。

H1b：《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推动国有企业建立集中式创新架构。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为保证样本公司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出台

前后财务数据的可比性，本文进一步将样本期间确定为2012—2022年。本文剔除了金融类、ST、

*ST、PT企业样本，不设子公司的企业样本，注册地所属省份在样本期间内发生变化的样本，以

及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7 949个样本年度观测值。为减少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

 

成
本

A2：信息成本

A1：
信息成本

B1：代理成本
B2：代理成本

M M1

创新架构分散程度
 

图 2    信息成本、代理成本与创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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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的公司财务数据和专利数据分别来自CSMAR数据库和

CNRDS数据库。

（二）变量说明

1.解释变量：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在于其能够通过从源头上破除行政垄断，营造良好的竞争环

境。尽管该政策并未以试点方式逐步推行，但由于历史发展进程和地理区位因素的差别，我国

各地区之间形成了特有的经济发展格局，不同地区企业所面临的政府行政垄断程度有着显著

差异，总体呈现西强东弱的趋势（于良春和余东华，2009）。因此，本文借鉴刘斌和赖洁基（2021）

的 思 路 ， 将 中 西 部 地 区 的 国 有 企 业 设 定 为 实 验 组 （Treat=1） ， 而 将 其 余 企 业 设 定 为 对 照 组

（Treat=0）。鉴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于2016年颁布，本文将2016—2022年作为政策实施后的年

度（Post=1），将2012—2015年作为政策实施前的年度（Post=0）。

2.被解释变量：企业创新架构（Cen）。本文借鉴Arora等（2014）的研究，利用母子公司之间的

专利分布测度企业创新架构，具体计算方式如公式（1）所示。该指标越大，表明企业越倾向于

采取集中式创新架构；反之，则更多地采取分散式创新架构。

Ceni,t =
母公司申请的专利数量

母公司申请的专利数量+子公司申请的专利数量
(1)

3. 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定义为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定义为总负债

与总资产的比值；成长性（Growth），定义为营业收入增长率；盈利能力（ROA），定义为息税前利

润与总资产平均余额的比值；现金流比率（Cashflow），定义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

总资产的比值；两职合一（Dual），定义为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时取1，反之取0；董事会规

模（Board），定义为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独立董事比例（Indep），定义为独立董事人数与董

事会人数的比值；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定义为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总股数的比值；

股权制衡度（Balance），定义为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两权分离

度（Separation），定义为实际控制人控制权比例与所有权比例之差；公司价值（TQ），定义为公司

市值与总资产的比值；上市年限（ListAge），定义为公司上市年限加1的自然对数。

（三）模型定义

为检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颁布对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本文借鉴刘斌和赖洁基

（2021）的研究，构建了双重差分回归模型（2）。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影响，未将变量Treat和Post纳

入回归方程。此外，本文的所有回归模型均采用经异方差调整和公司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

Ceni,t = β0+β1Treat×Posti,t +βControlsi,t +Firm+Year+εi,t (2)

四、  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创新架构（Cen）中位数为0.312，均值为0.402，并

且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二者相差较大，表明不同公司之间创新架构存在显著差异。实验组

Treat的平均值是0.375，说明实验组企业占到总样本企业的37.5%。

（二）基准回归分析

表2展示了基准回归结果。交乘项Treat×Post代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对国有企业

创新架构的影响。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交乘项系数为−0.048，意味着当交乘项

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时，Cen会相对于平均值减少5.25%，即（−0.048×0.440）/0.402，其中0.440为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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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项Treat×Post的标准差，0.402为Cen的均值，下

同。列（2）为加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交乘

项的系数为−0.054，意味着当交乘项每增加一个

标准差时，Cen会相对于平均值减少5.91%，即

（−0.054×0.440） /0.402。回归结果具有经济显著

性，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能够显著

降低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集中度，促进国有企

业采用分散式创新架构，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H1a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本文以政策实施前一年为

基期。如图3所示，在政策实施前，pre_*估计系

数的置信区间均包含0，表明实验组与对照组之

间的创新架构集中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在

政策实施后，post_*估计系数显著为负。上述结

果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对国有企业

创新架构分散化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2.安慰剂检验。通过随机选取政策的处理组

和实施年份，构造“伪”核心变量交乘项Treat_False×

Post_False进行回归，重复这一过程1 000次，并

将随机实验的回归系数分布绘制成图4。可以发现，

回归系数分布在0附近，且均值非常接近于0并

明显远离基准回归系数−0.054。安慰剂检验的结

果再次表明，基准回归结果中并不存在遗漏变

量导致的估计偏误问题，本文的结果是稳健的。

3.更换样本期间。为减少样本期间内可能存

在的其他政策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进一步

缩小期间范围并剔除政策实施当年的样本，将

2014—2015年作为政策实施前的年份，将2017—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标准差 均值 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

Cen 7 949 0.388 0.402 0.312 0.000 1.000

Treat 7 949 0.484 0.375 0.000 0.000 1.000

Post 7 949 0.453 0.711 1.000 0.000 1.000

Size 7 949 1.443 23.094 22.946 20.375 27.294

Lev 7 949 0.196 0.506 0.512 0.093 0.929

Growth 7 949 0.307 0.117 0.078 −0.467 1.830

ROA 7 949 0.056 0.048 0.045 −0.142 0.238

Cashflow 7 949 0.061 0.048 0.046 −0.127 0.225

Dual 7 949 0.293 0.095 0.000 0.000 1.000

Board 7 949 0.192 2.198 2.197 1.609 2.708

Indep 7 949 5.754 37.381 35.710 33.330 60.000

Top1 7 949 15.088 38.739 37.245 11.646 76.047

Balance 7 949 0.272 0.291 0.186 0.009 0.970

Seperation 7 949 7.226 4.362 0.000 0.000 27.149

TQ 7 949 1.058 1.725 1.358 0.803 6.796

ListAge 7 949 0.596 2.665 2.833 0.693 3.401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1） （2）
Cen Cen

Treat×Post −0.048** −0.054***

（−2.36） （−2.85）

Constant 0.415*** 3.403***

（77.85） （8.72）

Controls 不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Obs 7 949 7 949

Adj.R2 0.688 0.703
　　注：括号内为t值；***、** 、* 表示在1% 、5% 和10%的
水平上显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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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平行趋势图

 

概
率
密
度

系数估计值
−0
.06
0
−0
.05
0
−0
.04
0
−0
.03
0
−0
.02
0
−0
.01
0 0

0.0
10
0.0
20
0.0
30
0.0
40
0.0
50
0.0
60

80.000

60.000

40.000

20.000

0

 
图 4    安慰剂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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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作为政策实施后的年份，重新对模型（2）进行回归。表3列（1）显示，交互项Treat×Post系

数为−0.050且在5%水平上显著，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

（1） （2） （3） （4） （5） （6）

Treat×Post −0.050**（−2.32） −0.053**（−2.55） −0.055***（−2.86） −0.032**（−2.18） 0.090（1.28）

Treat2×Post −0.041**（−2.00）

IMR −0.022（−0.53）

Constant 3.513***（7.94） 3.384***（8.68） 3.535***（7.52） 3.509***（8.48） 0.202（0.64） −4.373***（−3.59）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5 153 7 949 5 751 7 575 7 949 7 949

Adj.R2 0.750 0.703 0.695 0.700 0.753 0.753
 

4.重新划分对照组和处理组。为增强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中的

“政府与市场关系”评分来衡量地区行政垄断程度，并以政策实施前评分均值的中位数对样本

所在地区进行分组。将位于政府干预程度高的省份企业划分为实验组（Treat2=1），其余为对照

组（Treat2=0）。由表3列（2）可知，交乘项Treat2×Post系数为−0.041，且在5%水平上显著，本文的

结论依旧成立。

5.倾向得分匹配检验。经过Psestimate一维变量筛选，确定以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Lev）、两权分离度（Seperation）、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 Indep）、股权制衡度

（Balanc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公司价值（TQ）和两职合一（Dual）作为匹配变量，基于

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按照最近邻匹配的原则进行1:1匹配，最后将成功匹配后的样本按模

型（2）进行回归。由表3列（3）可知，交互项Treat×Post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本文的

研究结论稳健。

6.Heckman两步法。本文基准回归中的样本仅包括母子公司申请专利之和大于零的样本，

无法观测到样本期间内未申请专利的公司，并且公司是否将创新成果申请专利是公司的自主

选择，这可能导致本文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因此，本文使用Heckman两步法缓解样本自选择偏

误。第一步，在国有企业全样本下构建虚拟变量Patent，如果集团当年申请的专利总数大于零，

Patent赋值为1，否则为  0，使用Patent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模型（2）中控制变量为协变量，运用

Probit模型进行第一阶段回归，求得逆米尔斯比率IMR；第二步，将IMR加入模型（2）进行回归。

第二步回归结果见表3列（4），在控制潜在的样本选择偏误后，Treat×Post的系数仍显著为负，表

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7.更换因变量衡量方式。本文借鉴谭洪涛和陈瑶（2019）的做法，利用上市公司母公司报表

和合并报表中披露的“无形资产”“总资产”数据计算得到研发权集中程度（Cen_2）。该指标的数

值越大，表明研发权越集中于母公司。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交乘项Treat×Post系数为负且

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

8.排除对母子公司联合申请专利的影响。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影响了母子公司之间的

联合创新安排，则基准回归的结果尚不足以完全说明创新架构分散化是由母公司向子公司下

放创新决策权所致。为排除这一潜在混淆因素，本文以母子公司联合申请专利数量加1的自然

对数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根据表3列（6）的结果可知，交乘项Treat×Post系数并不显

著，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并不会显著增加母子公司之间的联合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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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进一步检验

（一）机制检验

1.市场竞争机制。根据前文的分析，《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提高集中式创

新架构下的信息成本，促使创新决策向掌握一

线知识的子公司下沉，从而降低信息损耗并提

升创新反应速度。基于此，本文借鉴Li等（2013）

的做法，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与竞争相关的

词 汇 占 该 部 分 长 度 的 比 重 来 衡 量 竞 争 程 度

（Cmp）。该比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外部竞争

越激烈。具体而言，将上市公司管理层讨论与分

析的文本作为语料，以“竞争”作为种子词，采用

Word2Vec进行种子词扩展，得到与种子词含义

相近的若干关键词，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人工检查核对，最终确定文本分析的词库。
①

根据表4列

（1）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Treat×Post系数为0.009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能够强化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程度，从而减少创新架构集中度。

2. 公司治理机制。根据前文的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通过改善企业内外部治理水

平，降低分权带来的代理成本，使母公司更有条件将创新决策权下放至子公司。基于此，在外部

治理方面，本文参考徐亚飞等（2025）的做法，以股票代码、公司名称等为关键字的百度搜索指

数（SVI）衡量，该指标越大，表明公司受到的外部投资者关注越多，外部监督力量也越强。根据

表4列（2）的回归结果可知，交互项Treat×Post系数为0.092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平竞争

审查制度》能够通过改善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促进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在内部治理水平方

面，本文参考周宏等（2018）的做法，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基于八大公司治理变量构建公司内部

治理质量综合评价指数（Gov），该指数越大，表明公司内部治理水平越高。根据表4列（3）的回

归结果可知，交互项Treat×Post系数为0.051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能够

通过改善公司内部治理水平促进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

（二）异质性检验

基于前文的研究结果，本文接下来将从企业特征（融资约束、异地子公司分布）和高管特征

（高管研发背景、高管业绩压力）等角度进行异质性检验，进一步分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

国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以加深对政策实施效应的理解。

1.融资约束。创新是一项资金需求大、持续时间长的活动，需要耗费企业大量的人力、物力

和财力。基于此，本文认为相较于融资约束低的公司，面临高融资约束的公司更有动机构建集

中式创新架构，以充分发挥企业“内部市场”功能和“资源集中”效应，为研发活动提供资金保

障，缓解研发过程中可能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张会丽和吴有红，2011）。因此，《公平竞争审查

制度》可能难以促使高融资约束企业转向分散式创新架构。基于此，本文以WW指数衡量公司

融资约束程度，并按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融资约束大组（FC=1）和融资约束小组（FC=0）。

根据表5列（1）和列（2）可知，交乘项系数在融资约束小组中显著为负，而在融资约束大组中则

 

表 4    机制检验结果

（1） （2） （3）
Cmp SVI Gov

Treat×Post 0.009** 0.092** 0.051**

（2.02） （2.45） （2.22）

Constant 0.256*** −2.193*** 2.377***

（3.65） （−3.10） （4.1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7 949 7 949 7 949

Adj.R2 0.427 0.435 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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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显著。这表明与受到融资约束较大的企业相

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更能促进融资约束较

小企业的创新架构调整。

2.异地子公司分布。如果子公司与母公司不

在同一城市，那么子公司掌握的信息会更具有

专用性，并且受到地理距离的阻碍，信息的传递

成本也更高（Jensen和Heckling，1995）。《公平竞

争审查制度》实施后，国有企业面临的市场竞争

加剧，拥有较多异地子公司的企业更可能将创

新决策权下放，让更熟悉当地市场环境的子公

司能够直接决策，从而能够更及时地应对各种

变化，把握研发方向。基于此，本文将与母公司位于不同地级市的子公司数量高于行业中位数

的样本划分为异地子公司多组（Sub=1），其余为异地子公司少组（Sub=0）。由表5列（3）和列（4）

可知，交乘项系数在异地子公司多组显著为负，而在异地子公司少组中则不显著，表明《公平

竞争审查制度》更能促进异地子公司较多的国有企业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

3.高管研发背景。企业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

的目的是实现决策权主体与决策知识主体的统

一，减少专有知识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Aghion

等，2023）。创新知识是一类较为复杂深奥的专

业知识，接受者往往需要经历较长时间的训练

和实践才能完全掌握。如果母公司高管成员均

不具备研发背景，那么在政策颁布后，母公司很

可能无法凭借自身力量进行高效决策，从而更

有动机将创新决策权下放。基于此，本文将具有

“研发”相关职业背景以及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从

事过相关研究工作的高管视为具备研发相关专

业知识的高管，计算其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并基于该比例按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

研发背景组（RD=1）和低研发背景组（RD=0）。根据表6列（1）和列（2）可知，交互项系数在高研

发背景的企业中为负但不显著，而在低研发背景的企业中显著为负。因此，政策实施后，高管

缺乏研发相关知识的企业更可能进行研发权的下放，以实现决策权主体与决策知识主体的

统一。

4.高管业绩压力。由于组织架构调整必然耗费大量成本，因此并非所有高管都有足够激励

调整企业的创新架构。国企高管的重要动机之一是实现政治晋升，而在推行《中央企业负责人

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下称《考核办法》）后，高管升迁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绩考核结

果（余明桂等，2016）。因此，本文认为仅当高管业绩考核压力较大时，才会有动机优化企业的创

新架构。在国资委历年颁布的《考核办法》中，EVA指标基本分在各项考核指标中均占据了最

大的比重，对高管业绩考核结果的影响也最大（刘凤委和李琦，2013）。因此，本文根据《考核办

法》以过去三年EVA平均值与上一年实际EVA值的较低者作为企业当年的业绩目标。该值越

大，表明高管业绩考核压力越大，并在此基础上根据行业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管业绩压力大

组（Press=1）和高管业绩压力小组（Press=0）。根据表6列（3）和列（4），交互项系数仅在高管业绩

 

表 5    异质性检验：企业特征

（1） （2） （3） （4）
FC=1 FC=0 Sub=1 Sub=0

Treat×Post −0.020 −0.086*** −0.074*** −0.010
（−0.74） （−3.30） （−2.81） （−0.37）

Constant 3.211*** 2.397*** 2.430*** 2.984***

（6.36） （3.90） （3.52） （6.18）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4 150 3 563 3 550 4 250

Adj.R2 0.749 0.703 0.737 0.703

 

表 6    异质性检验：高管特征

（1） （2） （3） （4）
RD=1 RD=0 Press=1 Press=0

Treat×Post −0.036 −0.068*** −0.073*** −0.037
（−1.09） （−2.84） （−2.67） （−1.44）

Constant 3.641*** 2.862*** 3.507*** 3.138***

（6.22） （5.38） （5.66） （5.06）

Control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Obs 3 535 4 235 3 829 3 870

Adj.R2 0.718 0.709 0.731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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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较大组中显著。由此可知，政策实施后，当高管面临更大的业绩考核压力时，更有动机进

行企业创新架构的调整，从而更好地应对不断增强的市场竞争程度。

（三）经济后果检验

创新架构调整本身并非企业追求的最终目标，其经济意义更取决于是否能够转化为实质

性的创新质量改善。相较于集中式架构，分散式创新架构有助于更充分地发挥子公司的信息优

势，并体现激励效应。一方面，子公司更贴近具体市场与技术前沿，掌握更为细致和及时的需

求信息与创新线索，将创新决策权下放有助于减少信息在层级传递过程中的扭曲与损耗，从而

提升创新决策准确性；另一方面，分权安排赋予子公司更大的自主权与责任边界，有助于强化

其创新激励，促使其更加积极地开展高质量研发创新活动。

Qualityi,t = 1−∑(
Zi,m,t

Zi,t

)2

(3)

基于此，本文借鉴李宏等（2021）以及杨兴

全和张可欣（2023）的思路，以企业层面专利的

知识宽度度量创新质量。采用这一指标的原因

在于，一方面，专利是企业创新知识的载体，其

涉及的知识宽度越广，表明企业越能够不断地

投入新知识，丰富自身的知识组成，也越有助于

企业实现知识的驱动效应（李宏等，2021）；另一

方面，专利中包含的知识结构越复杂，相关的模

仿和改进难度就越大，从而越能够提升企业的

创新竞争力（张杰和郑文平，2018）。创新质量的

具体计算方式如公式（3）所示。其中，Zi,m,t为企业

i截至 t年在m大组下专利申请的累计数，Zi,t为企业 i截至 t年在全部大组下专利申请的累计数，

Qualityi,t的值越大，表明企业的创新质量越高。根据表7列（1）和列（2）可知，无论是以当期创新

质量（Qualityt）还是下一期创新质量（Qualityt+1）作为因变量，三重交乘项Treat×Post×Cen系数均

至少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创新架构分散化的促进作用

能够显著提升其创新质量。

六、  结论与启示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重塑了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秩序和治理环境，进而引发了国有企业

的组织架构变革。本文从创新决策权配置的视角切入，系统考察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

有企业创新架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国有企业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具

有促进作用，并且当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异地子公司数量多、研发背景高管少和高管业绩压力

大时，这种促进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强国有企业市场竞争强度和改善其内外部

治理环境是《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促进分散式创新架构的潜在路径。最后，《公平竞争审查制

度》推动建立分散式创新架构能够有效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质量。综上，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平、

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有助于由外而内推动国有企业创新架构重塑，并最终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得到如下启示：第一，在政府层面，要完

善公平竞争导向的制度建设，强化竞争政策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础地位，从而为推

 

表 7    经济后果检验

（1） （2）
Qualityt Qualityt+1

Treat×Post×Cen −0.051** −0.042***

（−2.49） （−2.88）

Constant 0.840*** 0.882***

（6.24） （7.12）

Controls 控制 控制

Firm/Year 控制 控制

Obs 7 949 6 254

Adj.R2 0.398 0.448

　　注：已控制低阶交互项和主效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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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企业创新架构变革和创新质量提升注入新动能。具体而言，在制度执行方面，健全公平竞争

审查的刚性约束机制，强化事前审查与事后评估相结合，提升政策透明度与可追溯性，防止地

方保护与隐性壁垒的建立。在优化市场环境方面，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推动要素自由流动，

减少对特定企业的选择性支持，营造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在监管治理方面，明确

政府与市场边界，规范行政干预行为，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压缩企业寻租空间，

提升政策执行的一致性与公平性。第二，在企业层面，要根据外部制度环境变化和自身条件灵

活调整创新架构，避免陷入路径依赖和组织结构僵化的困境。在决定是否将研发权下放时，企

业应当平衡不同创新架构下的信息成本和代理成本，同时考虑自身资源的充足性，以实现创新

信息的最大化利用和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具体而言，对于研发背景高管较少、异地子公司数

量较多的企业，应当将研发权下放至信息敏感、市场响应快的子公司，通过赋予其自主创新权

和资源调配空间，加快创新决策和技术攻关，而对于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可以考虑更多地采

取集中式创新架构，通过总部统一统筹关键资源和核心项目，充分发挥资源集中优势和内部市

场功能，防止资源浪费或研发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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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and the Innovation
Structur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ian Yuqing
( School of Accountanc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

Summary: Innovation structure, which refers to how innovation decision-making authority

is  allocated  between  the  parent  and  subsidiary  companies,  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owever, as a major participant i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often  overlook  the  significance  of  innovation  structure  optimiz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provides  an  ideal  research  setting  to

examine how changes in the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dri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E

innovation  structures.  From  a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policy  may  affect  SOE  innovation

structures  in  three  ways:  First,  it  strengthens  market  competition  faced  by  SOEs  and  increases

information costs under centralized innovation structures. Second, it enhances external supervision

and  promotes  improvements  in  internal  governance,  reducing  agency  costs.  Third,  it  reduces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decreases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R&D.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takes SOEs from 2012 to 2022 as the research sample and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on  SOE innovation  structur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adoption of decentralized innovation structures in

SOEs.  This  effect  is  stronger  when  firms  face  lower  financing  constraints,  have  more

geographically  dispersed  subsidiaries,  have  a  lower  proportion  of  executives  with  R&D

backgrounds,  and  when  executives  face  higher  performance  pressure.  Mechanism  testing  shows

that the policy affects innovation structures through two channels: increasing market competition

intensity and improving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of SOEs. In addition,

the decentralized innovation structures promoted by the policy help improve SOEs’ innovation

quality.

　　The possible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starting  from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it  explores  the  antecedents  that  affect  SOE

innovation structures;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content, it examines whether the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can  fundamentally  reshape  SOE  innovation  structures,  expanding  the  research

boundary of its  impact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behavior;  in terms of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it

provides  SOE  managers  with  feasible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innovation  structures  in  a

constantly changing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Fair Competition Review System; innovation structure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nov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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